
程序员炒虚拟货币犯法吗

虚拟货币涉刑事犯罪研究系列（三十三）：

虚拟货币涉刑事案件中，技术人员存在哪些法律风险？

作者：

杨天意律师，专注于新型金融、经济犯罪案件的辩护与研究，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经济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秘书长。（法律咨询方式见主页置顶）

思维导读：

二、虚拟货币涉刑事案件技术人员可能涉及的罪名

1. 诈骗罪

虚拟货币涉诈骗罪，是指违反《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通过发行虚拟货币
或以虚拟货币为媒介，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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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虚拟货币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指违反《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
，组织、领导以发行虚拟货币、提供虚拟货币交易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
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
，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
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的行为。

3.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

虚拟货币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是指以发行
虚拟货币或虚拟货币交易的方式，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虚拟货币涉集资诈骗罪，是指违反《刑法》第第一百九十二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发行虚拟货币或虚拟货币交易的方式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
。

4. 非法经营罪

虚拟货币涉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设立虚拟货币
交易平台、发行虚拟货币及衍生金融产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5.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虚拟货币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违反《刑法》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的规定
，明知他人利用虚拟货币、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从事犯罪活动，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
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
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

6.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与洗钱罪

虚拟货币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指违反《刑法》第三百一十
二条的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借助虚拟货币予以窝藏、转移、收
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

虚拟货币涉洗钱罪，是指违反《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采用特定方法为掩
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
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
的行为，包括以虚拟货币为媒介替他人洗钱或替自己洗钱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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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虚拟货币涉刑事案件技术人员法律风险简析

以上列举的八个罪名，是虚拟货币涉刑事案件的常见罪名，具体构成何种犯罪要根
据案件情况具体分析。从实践经验来看，技术人员在虚拟货币类案件中涉及刑事法
律风险往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技术人员涉嫌的罪名取决于案件首犯的涉案罪名，或独立构成其他罪名

刑事案件的罪名以主犯尤其是首犯的罪名确立，虚拟货币类案件也不例外。虚拟货
币案件的首犯通常是虚拟货币或交易平台的发起及实际控制人，也是最终受益人。
以诈骗罪为例，如果平台的实际控制人定诈骗罪，且研发平台的技术负责人被认定
为共犯，则该技术人员也构成诈骗罪。当然，也存在特殊情况，比如交易软件开发
或前端制作等技术外包给其他软件公司，该软件公司的技术人员可能独立构成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再比如技术人员主要负责的工作是为平台拨币、刷单，并对
平台资金或虚拟货币进行过滤，则可能独立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
益罪或洗钱罪。

2. 共同犯罪中技术人员通常作为从犯处理，特殊情况下按主犯处理

技术人员由于所从事的工作独立于平台的运营、推广、资金拨付等工作，对于平台
核心业务而言具有依附性，技术人员在此类案件中通常作为从犯处理。但司法实践
中也存在技术人员作为主犯处理的情况，比如技术负责人全程参与了平台的发起、
策划、研发等工作，并且是平台的最终受益人之一，属于平台的核心人员，这种情
况可能认定为共同犯罪中的主犯。

3. 不同的工作内容会影响技术人员刑事风险的大小

一般而言，前述“核心研发类”的工作，因为涉及到虚拟货币的研发、交易平台的
搭建、软件开发等案件核心的工作，会成为司法机关首先关注的对象，对这一类证
据的收集也是突破案件的关键。因此，“核心研发类”技术人员刑事风险相对较高
，依据与主犯的紧密程度、犯意联络情况以及主观明知程度，实务中这类人员可能
与主犯构成共同犯罪。“技术维护类”、“前端制作及后期处理类”、“操盘类”
技术人员刑事风险相对小于前者。

4. 技术人员的不同职级会对定罪与量刑产生影响

如前所述，技术人员在职级上可以分为“技术负责人（技术总监）”、“技术主管
”、“一般技术人员”等。实践中司法机关在定罪与量刑时均会依照梯度量刑的原

                                    3 / 4



程序员炒虚拟货币犯法吗

则，因而对不同职级的技术人员在定罪量刑上会形成一定的梯度差异。一般而言，
量刑梯度是“技术负责人＞技术主管＞一般技术人员”。技术负责人由于主导整个
技术团队的工作，甚至全程参与了发币及平台的搭建，罪责相对而言重于技术主管
，而一般技术人员因为是在他人的指挥、安排下从事基础的劳务性工作，处于量刑
梯度的最底层，定罪及量刑相对较轻。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可能不作为犯罪处理
。

以上内容由杨天意律师原创，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感谢各位读者的赞赏
与支持。

杨天意律师专业领域：

1. 区块链业务领域：专注于虚拟货币发币、挖矿及交易，虚拟货币合约、
期权交易，区块链游戏等涉诈骗、传销、非法经营、帮信、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洗钱、开设赌场等罪名的刑事辩护及合规审查；

2. 金融业务领域：专注于私募基金、支付结算、外汇期货、“地下钱庄”
、“套路贷”以及其他非法集资类犯罪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
、非法经营、诈骗、传销、洗钱等罪名的刑事辩护及业务合规。

3. 网络传销业务领域：擅长化妆品、保健品等“新零售”电商平台，网络
兼职平台涉嫌传销犯罪、传销行政处罚等案件的辩护及合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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